
 
 

PUBLIC 

  

 

開立個人戶口之所需文件及資料  

請攜同以下文件的正本，並親臨本行屬下任何一家分行辦理開戶手續。為協助我們更全面了解客戶及

進行盡職審查，我們會依照監管要求及滙豐集團政策向閣下索取以下三種文件及/或資料: 

• 第 I 部份: 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客戶身份 

• 第 II 部份: 居住地址證明文件，以核實客戶地址 (如適用) 

• 第 III 部份: 其他(如工作資料, 開戶目的) ，以協助我們更全面了解客戶 

 

I.  所需文件及資料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居民 香港身份證 或 香港政府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 

中國內地居民 • 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須附有入境處蓋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港澳通

行證 / 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 / 因公往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通行證；及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証 /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居民身份証 

澳門居民 • 澳門居民身份證；及 

• 由香港入境處發出之入境記錄紙或澳門居民往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證 

其他國家 / 地區 各國之有效護照 / 海員身份證明文件 (須附有效入境證明) 

其他所需文件 / 資料 / 設備 

• 住宅地址證明 (適用於開立附有投資成分的戶口) 

• 有效的非美國護照 (適用於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美國證券買賣服務) 

• 由香港入境處發出之入境記錄紙 (適用於非香港居民申請有關保險服務) 

• 手提電話 (需備有流動通訊服務，以短訊形式接收「一次性密碼」) 

 

II.  住宅地址證明 (需附有閣下姓名) ，例如: 

 文件類別 電子文件列印本
( a )

 

1 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公用事業賬單 ✔ 

2 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流動電話、電話、互聯網服務或收費電視等之月結單 ✔ 

3 最近三個月內由香港或境外政府部門或機構發出的通訊 (如稅單、差餉費

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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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三個月內由銀行、持牌法團或保險公司發出之結單或通知書 ✔ 

5 最近十二個月內由香港的大學或學院發出並可證明閣下的居所的信件 (如

繳費或入學通知書等) 

✔ 

6 最近三個月內由與閣下同住的直系家庭成員發出的信件，該信件需證實閣

下居於該香港地址及列明該直系家庭成員與閣下之間的關係，並且連同該

成員居於同一地址的證據(適用於無法提供用其本身姓名住址證明的人士,

例如學生及家庭主婦) 

✔ 

7 中國內地居民：由公安機關最近簽發及有效的居民戶口簿或居住証 

有關文件可透過「微訊小程序」登入「國家政務服務平台」檢索 

✔ 

8 最近三個月內由香港的護養院、安老院或殘疾人士護理院發出並可證明閣

下的居所的信件 

 

9 最近二十四個月內由稅務局適當加蓋厘印的香港租約  

10 最近三個月內由律師發出的認購樓宇確定書或確認業權的法律文件  

11 最近三個月內由香港的雇主發出的信件及受僱證明,該信件需證實申請人

報稱的香港居所地址 

 

12 最近二十四個月內由合適領事館蓋章的現有有效香港家庭傭工僱傭合約及

有效期內的簽證副本 

 

13 非香港居民：於有效期內由政府發出及附有閣下相片及目前居住地址的駕

駛執照或國民身分證或銀行發出的銀行結單 

 

14 閣下就最近三個月內本行寄往您所提供的地址的信件簽署的認收信  

15 最近三個月內本行到訪閣下所提供的住址的紀錄  

 

備註: 

a) 本行接納以上 1-7 項電子文件 (電子月結單 / 通知書) 的列印本為住址證明,惟閣下須在該文件簽署

聲明為真確電子列印本。 

b) 如閣下的地址證明文件乃非中文或英文,閣下須提供由專業第三方(如律師、公證人、精算師、執業

會計師及提供公司秘書服務的人士或機構、領事館等) 翻譯的核證文本。 

c) 本行不接受以轉交公司地址、轉交個人地址、商業地址或郵政信箱作為地址證明。 

d) 本行不接受打印於信封上的地址作為地址證明。 

e) 個人戶口只應用於個人銀行服務。閣下如有任何商業用途，請聯絡恆生 24 小時 「商伴同恆 」服務

專線 2198 8000 / 親臨商務理財中心了解開立商業戶口的詳情。 

 

III. 附註 



 
 

PUBLIC 

如有需要,我們可能要求您提供以下資料： 

• 職業狀況包括工作職位，雇主/公司及每月收入 

• 如申請人是學生：學生證明例如由香港的大學 / 學院發出的信件或學生證 

• 户口用途 

• 在香港開設戶口的理由 

• 財富及 / 或收入的初次及持續來源 

• 預計戶口活動，例如交易金額及次數 

• 開戶資金來源 

• 將使用服務類型 

• 居留司法管轄區 (即申請人因居民身份而有責任納稅款的地方) 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

辨編號 (稅務編號) 

• 最近 1 年之所有居住地址  

 

以上資料未能盡錄，本行或會要求閣下提供其他文件或資料以完成開戶程序。在必要時，我們亦可能要

求您提供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居住地址證明的副本。若閣下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有關申請將可能

受到延誤或被拒絕。如對上述資料有任何疑問，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822 0228。 


